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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楊雅如

電話：038227171分機302、303

傳真：038235531

電子信箱：yaru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11101648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各機關擬自行遴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非現職人員

規定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0月6日總處培字第

11030039302號函辦理及本府110年10月15日府人任字第

1100203759號函計達。

二、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0條第2項、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

發辦法第3條及第9條規定略以，用人機關職缺無公務人員

各項考試錄取及申請補訓人員可資分配，且在非考選部舉

行考試之日起至正額錄取人員分配結果公告日之期間，得

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後，自行遴用具任用資格之合格人員。

所稱分發機關為銓敘部，但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之分發機

關為行政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；至於請辦特

種考試之機關並非前開分發辦法所稱之分發機關。

三、又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7月3日局力字第0980063156 

號函略以，各機關經公開甄選程序後如擬遴用非現職人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10003670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8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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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除應先行查詢該職缺適用之相關考試等級、類科有無 

保留受訓資格之補訓人員可資分發或增額錄取人員待遴 

用，並應俟分發機關同意後始得通知當事人，如逕行公布

（或通知）錄取，致衍生不符自行遴用相關規定之情事， 

相關責任應由各該機關自行負責。爰各機關於辦理此類案 

件，應本審慎，事先洽詢相關機關瞭解正確之程序規定。

四、邇來發生機關因未諳法令，於未報經人事總處同意前，即

逕為自行遴用非現職人員，導致人員送審或動態登記作業

無法完成，影響人員權益甚鉅，請各機關確依前開相關規

定辦理，以免衍生後續究責及議處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

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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